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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王歆瑶 丁楠

近 60 岁的王某（女）在催讨债务时
遭醉酒邻居刘某（男）追打，情急之下
用破碎玻璃瓶自卫致对方轻伤，王某
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近日，江
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检察院普通犯罪检
察部检察官走进社区开展普法宣讲，
面对居民提问，检察官结合该院今年
办理的这起正当防卫案件，以及新修
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规
范，引导居民正确行使防卫权。

催讨欠款引发肢体冲突

王某与刘某同住一栋居民楼，日
常偶有邻里往来。2023 年 9 月的一天，
刘某向王某提出帮忙兑换 800 元现金
的请求，并承诺“你先给我现金，我马
上用手机转账给你”。王某出于邻里
信任，当场将 800 元现金交给刘某，可
刘某拿到钱后却突然改口，称自己账
户余额不足，无法即时转账。此后，王
某多次催要借款，刘某以各种理由推
脱不还。

2024 年 10 月的一天晚上，王某下
楼扔垃圾，遇到醉酒归来的刘某，想到
对方还拖欠 800 元未还，便趁机上前再
次催讨。然而，刘某不仅没有还款意
愿，反而因醉酒情绪激动，与王某发生
言语争执，双方矛盾逐渐激化，最终演
变为肢体冲突。面对身形高大、比自
己年轻十余岁的刘某的追逐推搡，王
某将垃圾袋中的玻璃瓶磕破后扎伤了
刘某左侧面部，刘某随即报警。经鉴
定，刘某面部伤情构成轻伤一级。

公安机关以王某涉嫌故意伤害罪
立案侦查。事后，王某主动赔偿了刘
某 的 医 疗 费 ，双 方 达 成 赔 偿 谅 解 。
2024 年 11 月，公安机关对王某依法作
出取保候审决定。

发现疑点开展讯问

2024 年 12 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
送至虎丘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看着并
不太厚的侦查卷宗，且获悉双方已经
达成赔偿谅解，办案检察官以为这起
案件是个“小案”。然而，经过阅卷、查

看监控录像，检察官敏锐地察觉到这
起 案 件 可 能 并 不 是 想 象 中 的 那 样 简
单，于是立即联系王某开展讯问。

“检察官，我真的是迫不得已才还
手的。”一见到检察官，王某就哭诉起
来。在检察官的安抚下，王某逐渐冷
静下来，并在检察官的讯问中回忆起
当晚的场景，之前因紧张害怕而遗忘
的细节被填补——案发当天，刘某不
满王某催讨欠款，挥手打了她一记耳
光，王某被打后退让躲避，刘某仍紧随
其后，王某为阻挡刘某靠近，从手中的
垃圾袋里抽出一个玻璃瓶，在刘某再
次用力上前推打时，用玻璃瓶敲打了
一下刘某。刘某仍不罢休，继续上前
扭打，王某双手抵抗的同时挣脱跑开，
在拉开数米距离后，她将玻璃瓶在地
面磕破并警示刘某，同时持续后退避
让，而刘某依旧紧追，朝着王某扑来，
王某为制止侵害，用玻璃瓶戳刺了刘
某，而受伤后的刘某仍穷追不舍，甚至
将她踹倒在地，致使她手部、膝盖多处
受伤。

王某所说是否属实？虎丘区检察
院要求公安机关对刘某补充询问。面
对公安机关的询问，刘某详细说明了
双方打斗过程，包括王某持续退让、被
迫还手的情景。办案检察官还调取了
王某的病历资料，发现案发当天她确
实多处受伤。

细致审查认定正当防卫

审查起诉过程中，王某的辩护人
提交了无罪辩护的意见。

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办案检察

官又瞄准监控录像。因案发地距离监
控较远、夜间光线不足，监控录像无法
清晰还原动作细节。历经反复查看、
逐帧分析，并结合其他在案证据，检察
官终于对案件事实有了清晰的认识。

经多方印证，虎丘区检察院认定王
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在力量悬殊
的情形下，王某面对刘某的殴打纠缠，
在持续退让躲避状态下为了自保，不得
已才将随手携带的垃圾袋中的玻璃瓶
磕破作为工具。她磕破瓶子后拉开距
离警示刘某，是出于防御目的，从始至
终均无任何主动攻击刘某的故意。她
将扑上来的刘某扎伤，是为了制止正在
进行的侵害行为，在扎伤刘某后并未继
续实施伤害行为，反而是刘某受伤后仍
追逐猛踹王某，致王某摔倒受伤。王某
的防卫手段、强度、后果均合情合理，并
未超过必要限度。”办案检察官阐明了
认定正当防卫的理由。

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今年 2 月，
虎丘区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政协
委 员 、公 安 机 关 侦 查 人 员 等 参 与 听
证。经讨论，听证员多数意见认为王
某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刘某当场主
动为自己酒后失控行为向王某道歉，
表示希望修复邻里关系。听证会结束
后不久，刘某主动归还了欠款。

日前，经检委会充分研究讨论，虎
丘区检察院依法对王某作出不起诉决
定。“王大姐，再次跟你说声对不起。我
喝酒后脑子犯浑，让你受委屈了，以后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之前的事
过去就过去了，咱们以后还一起打牌！”
在当天举行的不起诉宣告会上，双方当
事人均表示无异议，并握手言和。

催讨债务时遭醉酒邻居追打，情急之下用破碎玻璃瓶自卫致对方
轻伤。在办理一起涉嫌故意伤害案时，检察官通过细致审查发现疑
点——

案件定性在调查后改变

今年 2月，虎丘区检察院针对该案召开听证会。

□本报记者 刘怡廷
通讯员 李志俊 张唤

“今年播种育苗和市场拓展都推
进得很顺利！羊肚菌和西瓜长得特别
好！”日前，湖北省钟祥市检察院刑事
执行检察部检察官在进行电话回访
时，社区矫正对象老潘欣慰地表示。

老潘与儿子小潘在宁夏经营一
家农业公司，公司集瓜菜育苗、种
植、销售于一体，拥有 6000 多亩种
植基地，主要培育西瓜苗、羊肚菌和
圣女果等特色农产品，业务辐射陕
西、甘肃、内蒙古等多个地区，老潘
和小潘作为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分别
担任公司的瓜果培育技术总监和市场
销售经理。2023 年两人均因犯销售
伪劣种子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 ， 缓 刑 四 年 ， 在 户 籍 所 在 地 钟
祥市接受社区矫正。

今年初春，正值农业生产的关键
时节，老潘急需返回宁夏指导育苗工
作，小潘则需赶赴陕西、内蒙古等地洽
谈业务合作。由于请假时间较长，加
之社区矫正机构难以核实其在省外的
实际经营情况，担心存在监管风险，两
人请假外出的书面申请屡次被拒。

“农时不等人啊。”老潘焦虑地表
示，“若不能及时返岗，不仅企业生产
经营难以为继，连上百名员工的工资
发放都将成为问题。”3 月，钟祥市检
察院在开展“服务支点建设，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专项活动中了解到这
个情况后，通过实地走访谈话、检查
档案资料、开展调查核实，确认潘氏
父子经营的农业公司在当地确实小
有规模，还是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两
人在社区矫正期间一直遵纪守法，此
次外出确系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需。

社区矫正既要守住监管底线，还
要为企业发展留出空间，为此，钟祥市
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多方参与听证，围
绕潘氏父子跨市、县活动的必要性、可
行性和社会危险性展开讨论。听证员
一致认为，社区矫正机构应当依法为
涉企社区矫正对象“松绑减负”，同意
检察机关提出的“调整潘氏父子矫正
方案，批准其外出申请”的建议。

随后，社区矫正机构迅速响应并
简化了潘氏父子的请假审批流程。
钟祥市检察院在对潘氏父子进行回
访时发现，社区矫正机构以“时间太
长不便监管”为由，仅批准一个月外

出时间，潘氏父子来不及完成 6000
余亩种植基地的瓜菜育苗技术指导、
业务洽谈及后续安排等工作。

在进一步分析评估并找潘氏父
子收集相关佐证资料后，钟祥市检察
院再次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建议，建
议适用经常性跨市、县活动批假调整
请假时长。经过多轮沟通协调，社区
矫正机构最终同意批准潘氏父子一
次请假有效期为六个月，在有效期内
先根据其实际需求批假三个月，并承
诺后期可以视情况再行申请。

历时 3 个月，潘氏父子顺利完成
公司育苗和销售合同签订工作，企业
运转重回正轨，二人如今已回到钟祥
市继续接受社区矫正。

为深化个案监督效果，推动涉
企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管理规范化、
制度化，钟祥市检察院向社区矫正
机构制发检察建议：全面摸排辖区
内涉企社区矫正对象，及时了解掌
握其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及面临的困
难、问题和诉求，为其跨市、县活
动提供司法保障。社区矫正机构根
据检察建议，为涉企社矫对象经常
性外出从事经营活动依法简化请假
审批程序。

不让缓刑期“困住”育苗黄金期
湖北钟祥：检察监督助力6000多亩种植基地重获生机

□本报记者 吴杨泽 王鹏翔

“ 被 告 人 陈 某 犯 破 坏 监 管 秩 序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与前罪没有
执行完毕的刑罚二年三个月零二十
五天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日前，随着法槌的敲响，一场开在监
狱的特殊庭审落下帷幕。

2023 年 10 月 19 日，陈某因犯强
迫卖淫罪、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六个月，之后被送监狱服刑改造。
2024 年 9 月，陈某在服刑期间，因生
产琐事，一时情绪激动将周某打成轻
伤二级，涉嫌破坏监管秩序罪。

因陈某在监狱犯罪，该案被移送
至山西省太原西峪地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办案检察官经审查认为，该案系罪
犯在劳动过程中因生产问题引发，具
有典型意义，能够警示服刑人员、预防
再次犯罪。该院与法院、监狱沟通协
调，三方一致决定在监狱内公开审理
此案，并组织部分服刑人员现场旁听。

“你为什么要打他？”
“因为生产琐事，并且是他先动

的手，我只是出于自卫进行还手，没
想到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你认为你的行为错了吗？”
“错了，我应该听从民警的安排，

有问题及时找民警反映，不应该动手
打人。”

…………
庭审现场，公诉人对陈某进行讯

问，并出示了伤情鉴定、监控录像等
证据，陈某对自己殴打周某的事实供
认不讳。

“你不遵守监规纪律，在服刑期
间再一次实施犯罪行为，有没有想过
后果？”面对公诉人的严肃追问，陈某
低头沉默片刻后说：“我当时没控制
住情绪，现在知道错了……”

最终，法院当庭作出上述判决，
陈某继续在原监狱服刑。

一场开在高墙内的特殊庭审

□口述/李松
整理/本报记者 郝雪

每当抬头看见居民楼明亮的窗户，
我总会想起去年办理的那起高空抛物
案。从发现线索到推动社会治理，这起

“小案”让我深刻体会到，新时代检察官
既要当法治先锋，更要做群众贴心人。

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李某多
次从居住的高楼家中抛掷石块及生活
物品，造成住户陈大姐停放在楼下的
车辆受损，尤其是 5 月 27 日晚间，李某
竟将菜刀抛至楼下，菜刀落地处距群
众仅一米。监控录像里寒光闪闪的菜
刀从天而降的画面让我脊背发凉，虽
然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安置小
区住着 200 多户搬迁群众，老人孩子常
在楼下活动。

这是我院办理的首例高空抛物案
件，我们在办案中经历了三重考验：第
一次较量是与证据的角力。李某起初拒
不认罪，声称“没砸到人就不算违法”。
我们调取 23 处监控录像，绘制出抛物
轨迹三维模型，精确计算出每件物品的
坠落速度和杀伤力。当看到菜刀动能相
当于 3 公斤重物从 10 米高空坠落的示
意图时，原本顽固的李某终于低下了
头。第二次较量是法律适用之争。如
何把握“情节严重”的标准？我们走
访应急管理部门取得专业意见，召开
检察官联席会议深入研讨，最终认定
李某在人员密集场所多次抛掷危险物
品，完全符合构罪要件。第三次较量

来 自 群 众 的 不 理 解 。 不 少 居 民 觉 得
“ 判 刑 太 重 ”， 甚 至 有 人 说 “ 小 题 大
做”，为此，我和网格员在小区连开两
场院坝会，用鸡蛋、苹果演示高空坠
物的威力。当看到西瓜从四楼坠下瞬
间爆裂的画面，张大妈拉着我的手说：

“李检察官，这堂课来得及时啊！”
这不仅是刑事案件，更关乎群众

“头顶上的安全”。“不能就案办案，必
须形成治理闭环。”我主动对接我院公
益诉讼检察部门，制定“刑民双查”方
案，同步推进刑事追责和公益诉讼。

2024 年 11 月 12 日 ，在 提 起 公 诉
时，我们在公益诉讼的诉请中特别要
求被告人在媒体公开道歉。在我看来，
这份道歉不仅是对被害人的交代，更
是面向社会的法治宣言。为了更好地
教育群众，我们推动庭审在小区的案
发现场举行，还组织了全县物业代表、

社区干部旁听，把法庭变成普法课堂。
法院经审理并当庭公开宣判，以高空
抛物罪判处被告人拘役二个月，并处
罚金 1000 元，并在县级以上媒体公开
赔礼道歉。

判决生效后，我带着检察建议书来
到县住建局，这份建议书凝聚着我们走
访 12 个小区形成的调研成果。从监控
死角整改到防抛物设施安装，7 项建议
全部被采纳。现在走过案发小区，抬头
就能看见智能监测摄像头。

如今回望这个案件，我深刻体会
到检察官不仅要办好个案，更要织密
守护美好生活的法治之网。每当看到
孩子们在小区安全玩耍，那份职业自
豪感便油然而生——这就是我们守护
的岁月静好。

（口述人单位：陕西省岚皋县人民
检察院）

群众“头顶上的安全”大如天

李松（中）与同事讨论案件。 张倩摄

□本报通讯员 陈芷妍 孙娅斯

贩毒人员为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用
父亲的账户收取毒资后再转入自己账户，
这一行为是否构成洗钱罪？上海市杨浦区
检察院在审查一起贩卖毒品案件时，发现
犯罪嫌疑人梁某有“自洗钱”的行为，经深
入分析研判，最终追加认定洗钱罪。经该
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被告人梁某犯贩
卖毒品罪、洗钱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个
月，并处罚金 1.5万元。

2023 年，梁某曾因贩卖毒品被判处刑
罚，但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寻觅起更隐
蔽的渠道。2024 年，梁某在境外社交平台
上发帖贩卖多种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担
心“客人”怀疑其是骗子不敢购买，在帖文

中附上其曾被判处贩卖毒品罪服刑后的释
放证明，作为自己“诚信经营”的“烫金背
书”。有了这份有力的“金字招牌”，梁某很
快通过寄递方式将多种国家管制的精神药
品贩卖到全国各地。不久，梁某邮寄的快
递被公安机关查获，公安机关通过快递追
溯，很快将其抓获归案。

审查起诉阶段，办案检察官比对聊
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发现，涉案买家的钱
款虽然转给了梁某提供的账户，但该账
户并非梁某本人的账户，而是其父亲的
账户。钱款最终的去向如何？这个问题
看似不起眼，但其中可能暗藏了洗钱的
犯罪线索。

为了有效指控犯罪，办案检察官充分
依托洗钱犯罪“同步审查”“一案双查”工作

机制，根据该院与公安机关签订的《关于涉
毒洗钱案件取证审查的工作规定》，引导公
安机关补充侦查，调取关键证据，成功还原
事实。

原来，梁某用于收钱的账户是其父亲
的账户，但一直被梁某控制使用。在贩卖
毒品时，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他利用父
亲实名制的账户收取毒资，后以“生活费”
的名义将钱转至自己实名制的账户中，企
图伪造资金来源为父亲为其支付的生活
费，从而逃避法律的追究。

对此，杨浦区检察院依法追加认定洗
钱 罪 ，梁 某 表 示 愿 意 认 罪 认 罚 并 真 心 悔
过。今年 3 月，该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洗
钱罪对被告人梁某提起公诉，法院采纳检
察机关意见，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贩毒后，他竟想这样逃脱法律制裁

□本报记者 蒋杰
通讯员 蒋学敏 何怡

一场突如其来的诉讼，让一家外
地企业险些背上“老赖”之名。经浙江
省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日
前，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钟
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3
万元。“在检察机关推动下，我们的账
户解冻了，我们感受到宁波保护营商
环境的决心！”江苏淮安某建材公司负
责人对检察官说。

“货明明发往了港口，现在应该在
去印尼的路上，怎么追溯码显示在湖
南卖了？”2023 年 5 月，宁波商户陈某
准备看看自己的货物是否已经“漂洋
过海”，这一扫码，惊出了一身冷汗，他
连夜驱车千里，在港口截回了最后一
批货物。虽然挽回了部分损失，但前面
几批价值 50 余万元的货到底去了哪
里？这场“出口大戏”的导演，正是与陈
某签订合同的淮安某建材公司指定收
货人员——早已被多家法院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钟某。

2024 年 4 月，多次催讨货款无果
后，陈某将钟某和其“代表”的淮安某
建材公司起诉至法院。令人意外的是，
淮安某建材公司大呼冤枉。在同年 9
月的庭审中，淮安某建材公司当庭出
示证据，证明与陈某签订的合同中的
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均系伪造，该
公司从未授权钟某采购货物。原来，
建筑行业出身的钟某深谙行业门道，
知道胶水、发泡剂是好变现的“硬通
货”，因债务缠身便动起了歪脑筋，
伪造公章、冒充他人企业、编造“货
物出口印尼”的华丽剧本，利用商户
对正规公司和出口业务的信任，通过

“签订合同—约定账期”的方式，先
后骗得总价值 50 余万元的货物，得
手后便迅速低价抛售变现。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涉嫌刑事
犯罪，遂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侦查。
鄞州区检察院依法介入，引导取证。今
年 5月，钟某在广东被抓获归案。

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发现被钟某
冒用名义的淮安某建材公司因为案件
牵连，银行账户被冻结，正常经营受到

严重影响。“不能因办案而影响守法企
业的正常运转。”钟某到案后，经检察
机关主动与公安机关、法院沟通协调，
法院依法及时解除了对该企业银行账
户的冻结措施。

为准确认定罪名，鄞州区检察院
详细梳理了案件证据：钟某伪造公章、
冒用身份签订采购合同，利用合同履
行流程骗取货物，得手后立即低价抛
售变现。检察官认为，这些特征都符合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都是诈骗
类犯罪，但二者在侵害的法益上有本
质区别。”办案检察官指出，“诈骗罪主
要侵害的是个人财产权，而合同诈骗
罪不仅侵害财产权，更重要的是破坏
了市场经济秩序和商业诚信体系。钟
某冒用他人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的行
为，直接动摇了市场主体间的交易安
全感。”

今年 9 月，鄞州区检察院以钟某
涉嫌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庭
审中，钟某当庭认罪认罚。日前，法院
经审理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导演“货物出口”剧本只为骗货变现
宁波鄞州：引导取证定罪并推动解冻外地企业账户

□本报记者 查洪南
通讯员 高璇 王宇

日前，四川天府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的一起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获法院当庭
判决支持，被告人余某因销售含有西地那
非成分的保健品，被法院以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 7000 元，承担销售金额五倍
的惩罚性赔偿金。

“西地那非属于处方药，必须在医生
指导下服用。若不当服用可能引发头痛、
视觉异常等不良反应，甚至可能会危及生
命。”天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高叶介绍，
西地那非已被列入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

加的物质名单 （第一批），属于禁止添加
的药物。

余某自 2020 年以来一直售卖增强男性
性功能的保健品，因售卖的保健品含有西
地那非成分，2022 年 5 月被丹棱县公安局
取保候审 （后因证据不足公安机关作撤案
处理）。但余某并没有吸取教训，在 2023
年 至 2024 年 10 月 仍 持 续 售 卖 上 述 产 品 ，
2024 年 12 月，因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 被 成 都 市 公 安 局 天 府 新 区 分 局 刑 事
拘留。

面对有毒、有害食品销售链条隐蔽、
犯罪金额认定难等问题，天府新区检察院
依法介入，并启动实质化介入机制：牵头
召开检警行三方会议，制定“溯源打击+

现场查缉”方案；监督行政执法证据向刑
事证据转化，通过检测锁定西地那非成
分；引导公安机关突破电子支付数据、资
金流向等关键证据，构建客观证据体系，
精准核定犯罪金额。

今年 5 月，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该
案移送天府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涉
案产品主要流向城乡结合部的老年群体，
该群体对成分危害识别能力较弱，是食品
安全隐患的潜在受害者。在案件办理中，
天府新区检察院采用“刑事+公益”一体
化办案模式，在追究刑责的同时一并主张
惩罚性赔偿。6 月 30 日，天府新区检察院
以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余某提起
公诉。

售卖有害保健品，判刑+赔偿！


